
 

  
 

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

郑政办文 〔2017〕8号

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
关于印发安置房建设品质提升

工作要点的通知

各县 (市、区)人民政府,市人民政府各部门,各有关单位:

《安置房建设品质提升工作要点》已经市政府研究同意,现

印发给你们,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2017年2月2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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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置房建设品质提升工作要点

一、提升安置区规划设计水平

(一)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编制

1.控制性详细规划 (以下简称控规)必须依据城市 (镇)

总规、“六线”控制规划、专项规划、城市设计等相关上位规划

要求编制,并增加城市设计和海绵城市建设章节。

2.规划成果中对安置地块和开发地块配套公共服务设施和

基础设施等强制性内容要求须一致。原则上安置地块建设强度不

宜高于开发地块建设强度。

3.安置地块用地性质、容积率、建筑密度、建筑限高、绿

地率、停车位配建等强制性内容必须严格执行。相关规划指标突

破的,须提交市政府规划联审联批会研究确定。

4.新编控规中须明确新建城市道路交叉口设置街头绿地,

用地面积不小于400平方米,要求在修建性详细规划 (以下简称

修规)中落实;集中绿地面积应占总用地 (居住区、居住小区、

居住组团)面积的10%以上;集中绿地面积和位置应在控规中

提出要求。

5.满足群众在医疗、教育、健身休闲、养老、文化娱乐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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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面的需求,同时合理规划和同步建设停车场、公共绿地、中小

学、幼儿园等公共服务设施,实现服务半径最优化。

6.依据总体城市设计及项目所在区域城市设计要求,控规

中要对项目沿城市主要道路天际线、布局形态、高度分区、界面

控制、开敞空间、地下空间、建筑设计、景观绿化、市政设施等

方面提出明确的城市设计控制和引导要求。要求建筑布局疏密相

间、高低错落有致,建筑风格、色彩、景观等空间要素与城市发

展和片区定位相协调,提升空间品质。

7.落实街区制。在居住用地与相邻商业用地、商务用地、

中小学校、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的用地之间增加街坊路,街坊路

宽度不小于15米,特殊情况下不宜小于9米;城市道路间距超

过300米时,应增加街坊路。

(二)修建性详细规划的编制

1.规划设计严格落实控规及其相关技术经济指标;严格按

照 《郑州市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》(试行)的要求审查建筑退

线、建筑间距及日照标准等,保证建筑空间布局合理宜居。如有

特殊情况,应提交市政府规划联审联批会研究。

2.拟安置地块与开发地块的设计标准和审查标准要一致,

原则上做到建筑风格协调,建筑材料同质同材。

3.修规中增加居住区园林绿地景观环境设计内容。安置区

绿化草坪、乔木、灌木应合理配置,季相变化丰富;公共休闲硬

地铺装防滑砖;运动场地 (所)、停车位 (库)、自行车车棚等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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划线并做好防护装置;地下停车位 (库)设置相应的安全警示标

志和交通疏导标识,并安置必备的设施;安置区内道路设置路灯

照明,设置足够垃圾桶,推行垃圾分类回收处理。

4.加强城市设计要求。结合项目所在区域相关上位规划及

城市设计要求,落实控制性详细规划制定的城市设计控制要求,

对于包含多个街坊或地块的项目,应统筹考虑单个街坊或地块建

筑及周边建筑群起伏变化的整体效果,体现韵律和节奏的美感。

为避免 “千城一面”,按照 “总体协调、局部差异”的原则,有

针对性地对各个街坊或地块提出风貌要求,不同街坊或地块中的

建筑形态、高度、色彩、风格等应有所区别,加强特色营造,避

免大面积雷同建筑的出现。加强公共环境塑造,对安置区绿地、

广场等开敞空间以及建筑后退道路红线空间等环境设计提出具体

的指导意见,提升公共空间整体环境品质。

5.落实海绵城市相关技术要求。加强屋顶绿化、集中下沉

绿地等建设。严格按比例配建集中绿地,提出种植要求与植物材

料品质,提升居住环境品质。

6.临路商业设施控制。三环外区域,住宅底层不得规划建

设商业设施,住宅区配套商业宜集中独立设置或设置商业内街。

三环内区域,严格限制主干路临街住宅下规划建设底层商业设

施;临次干路设置的住宅底层商业设施和临街商业用房,退道路

红线距离应在满足技术管理规定的基础上,再加退6米执行;次

干路与主干路红线相交点70米范围内,不得在住宅下规划建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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底层商业设施,临支路可规划建设住宅底层商业设施;支路与主

干路红线相交点70米范围内,不得在住宅下规划建设底层商业

设施。住宅底层禁止设置产生噪声、振动和污染环境卫生的餐

饮、娱乐项目,工商部门应严格审查控制相关用房的经营范围。

7.社区用房宜集中配建,并应满足相关规定要求。

(三)优化安置区建筑单体设计

1.建筑单体设计要严格执行 《住宅设计规范》,要求功能分

区明确,空间舒适合理,有良好的通风和采光,严格执行国家强

制性条文的规定。各功能的使用面积应符合下列规定:一是双人

卧室不应小于9㎡,单人卧室不应小于5㎡,兼起居的卧室不应

小于12㎡。二是由卧室、起居室、厨房和卫生间组成的住宅套

型的厨房使用面积不应小于4㎡,由兼起居的卧室、厨房和卫生

间等组成的住宅最小套型的厨房使用面积不应小于3.5㎡。三是

三件卫生设备集中配置的卫生间的使用面积不应小于2.5㎡。四

是成套住宅套内使用面积,由卧室、起居室 (厅)、厨房和卫生

间等组成的套型,其使用面积不应小于30平方米;由兼起居的

卧室、厨房和卫生间等组成的最小套型,其使用面积不应小于

22平方米;二居室使用面积不应小于34平方米。在外立面材

质、门窗选型、设备管道等方面,安置用房和开发用房应执行同

一标准。五是适当提高电梯安装数量和标准,应增加担架电梯。

2.安置区户型应根据安置群众的需求,合理设计不同户型,

户型设计应体现舒适性、功能性、美观性和经济性,并应注重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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线设计,做到动静分区,合理划分居住空间,同时建筑平面布局

应合理紧凑,降低套外交通空间,减少公共空间的分摊面积,提

高标准层使用面积系数和得房率。

3.安置房高层单元以一梯二户、一梯三户、一梯四户为主,

安置房户型由乡镇 (街道)通过 “4+2”工作法予以确认,并满

足设计规范要求。

4.建筑单体设计应严格落实控规中城市设计要求,按照修

规的建筑布局,合理确定建筑高度、建筑色彩和建筑风格。一是

建筑高度。在满足日照前提下,高低错落有致,形成丰富的天际

线,建筑三五成组。沿主要城市道路或重要位置,可适当提高建

筑高度,形成城市重要的节点景观。二是建筑色彩。原则上不超

过三种颜色。根据建筑功能、立面形式、选用材料和所处环境进

行综合设计,具体的建筑色彩搭配方案可在推荐选用色谱的基础

上有一定变化,不排斥个性化、有创意的色彩搭配方案。选用同

色相色彩应降低彩度,增大明度,突出色彩控制的总体谐调原

则。三是建筑风格。建筑外观应风格统一,有统一的标志符号;

在窗框、檐口或阳台的设计上至少有一种建筑元素保持一致,突

出个性或特点;屋顶造型应统一中有变化。四是阳台。阳台应封

闭,统一安排室外空调机位,在统一机位的前提下,合理安排空

调排水管道,结合雨水管道统一设置。安置房应执行绿色建筑一

星级 (含一星级)以上标准,在建筑全寿命周期内做到节能、节

地、节水、节材和保护环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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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加强安置区建设监管

在建设程序上,严格执行规划许可、招标投标、施工图审

查、质量安全监督、施工许可、竣工验收备案等基本建设程序。

市、区两级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机构要根据职责分工,切实担负起

监管职责,建立健全监督管理机构。积极推行工程质量常见问题

治理和质量标准化管理,加大对安置房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的日

常抽查、巡查和专项检查力度,加强对工程质量安全违法违规行

为的查处力度,对工程建设质量安全实施全过程监管;市工程质

量安全监督机构要按照 “传、帮、带、督、管”原则,帮助、指

导各区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机构做好安置房建设活动的监管工作,

并组织督查考核评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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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高标准实施安置区绿化设计及建设

(一)安置房项目园林绿化设计方案须由具有园林景观设计

资质的单位设计。

(二)严格按照审核通过的 《建设工程项目绿化设计方案》

实施绿化建设。具体设计时应符合下列条件:一是居住区集中绿

地须符合 《郑州市城市园林绿化条例》第十一条要求,单块集中

绿地须大于400平方米,且宽度大于8米。二是胸径大于8厘米

的乔木数量>3棵/100㎡绿地,且胸径大于15厘米的乔木数量

在乔木总数中所占比例应符合相关技术规范。三是设计时乔、灌

木须合理搭配,做到低、中、高错层绿化。四是常绿植物、开花

植物所占比例不得小于30%。

四、健全规范安置区物业管理

严把安置房小区管理准入关,参照 《郑州市物业管理招标投

标办法》规定,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选聘前期物业服务企业,并

参照 《郑州市物业管理条例》规定标准落实物业管理用房。积极

推动安置房小区业主委员会的成立,调动保障房小区业主参与小

区管理的积极性,充分发挥业主委员会在监督物业服务合同执

行、督促业主履行管理规约及物业管理合同约定方面的作用。强

化安置房小区物业管理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,建立市、区、乡镇

(街道)三级物业管理逐级检查考核机制,将安置房物业管理纳

入政府考评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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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完善安置区市政配套及公共服务设施

安置区内市政设施及公共服务设施要与安置区同步规划、同

步建设、同步交付使用,安置区周边道路在建设时应同步铺设

水、电、气、暖、网等市政管网设施,并为安置区预留接入口;

在安置区交付时达到具备给水、排水、通电、通路、通讯、通天

燃气或煤气条件,保证回迁群众能够正常生活。医疗、教育、健

身休闲、养老等公共服务设施要满足群众需求。安置区市政配套

及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应满足以下要求:

(一)城市安置房供水、供气、供暖工程建设使用的设备、

管材、配件等,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质量标准、行业标准和地方

标准。

(二)使用城市公共供水、供气、供暖的安置房工程,应当

符合城市供水、供气、供暖工程技术标准。城市安置房供水、供

气、供暖设施的设计方案应当经城市公共供水、供气、供暖企业

参与技术审查。

(三)安置房新建、改建、扩建的城市供水设施,建设单位

应当进行清洗、消毒,经依法认证的水质检测机构检测合格后,

方可投入使用。

(四)安置房住宅供热设施的设计、施工应当符合分户控制

的要求,并按照分户计量的技术要求预留分户计量设施的安装位

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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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建立群众全过程参与和监督机制

在项目选址、方案设计、工程建设、竣工验收等各个环节,

认真听取群众代表意见。推行由乡镇 (街道)、村 (社区)、村民

代表参与的工程质量巡查制度,定期组织由村民代表参加的工程

质量安全巡查,以村民代表为主,聘请第三方专业工程技术人

员,全程参与工程建设各环节,切实提高透明度、公众参与度。

本要点自印发之日起执行,适用于四个开发区、六城区新规

划建设的安置房项目;五县 (市)可结合各自实际制定提升安置

房品质意见。

 主办:市城镇办 督办:市政府办公厅五处

 抄送:市委各部门,郑州警备区。

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市政协办公厅,市法院,市检察院。

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7年2月21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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